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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7）京02执177号案件情况说明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8年7月19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7）京02执177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东城区方家胡同19号11幢-1层、1层至5层、19幢1层、20幢1至2层、21幢1层房产进行评估。
2018年7月23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贵院邮来《委托评估鉴定合同单》原件，无其他资料。
2018年7月26日收到法官电话，现场查勘时间暂定在2018年7月30日。2018年7月27日与申请人北京诺拉国际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代理人邹道明取得联系，申请人代理人说还有些事宜需与法院沟通，要求暂缓评估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18年7月30日与法官沟通暂缓评估，且评估所需资料不齐。现应法院要求，特出此函。待能进行评估时，请与我司联系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 
收件人：杨红英
电  话：82253558-1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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